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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劉永福棄守臺灣及引發之日英糾紛

文∕陳文添

一、前言

劉永福是清法戰爭時在安南擊殺法軍將領的抗法

名將，清日甲午戰役發生之後，奉派駐防臺灣。及至

1895年4月17日清日代表簽署馬關條約，臺灣割讓日

本，臺灣人為自救，曾成立臺灣民主國，劉永福任大將

軍率黑旗軍駐防南臺灣。樺山資紀總督率陸海軍來臺，

北部的臺灣民主國旋即瓦解，這年7月樺山資紀總督曾

致函劉永福，表示願意以將官之禮送他回中國大陸。劉

永福以未見天子命令為由，表示仍身負守土重責。但是

到這年9月，日本編組南進軍，近衛師團、第二師團分

從南北二路，另外還有第四混成旅團自今日嘉義布袋港

處上陸，沿途攻擊各地抗日隊伍，兵鋒直指臺南城。在

軍事不利的情況下，劉永福姿態放低，只希望部下隨從

等人能回中國大陸，臺灣可讓給日本。但是時移勢轉，

總督府已準備撲滅此股反對勢力，有意誅殺或生擒劉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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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了。而劉永福卻能在日本海陸軍包圍的夾縫中順利逃

脫，並且引發日本軍艦攔截英國商船卻未能搜獲劉永

福，致英國公使提出異議，交涉的結果，日本不只承認

錯誤，允諾賠償，而且當時的主力艦隊司令長官及攔截

軍艦艦長都被迫離開海軍，茲特就利用日本方面已公布

的資料敘述如下文：

劉永福倉促脫逃

劉永福離開臺灣的經過，日本在戰史上留有紀錄：

先前劉永福致書我軍門為我方所拒絕，乃退據

臺南集合敗兵。時我方已決定攻擊臺南，我軍

驅逐沿道「匪徒」三面齊向臺南前進，劉永福

力屈勢蹙。我方認為彼必由海路逃走，日夜嚴

加警戒，亟期加以生擒。適在10月（原文誤書

11月）20日有劉永福逃走情報，有地司令長官

率軍艦吉野、八重山一直在海上巡邏，見英國

汽船「得利士（Thales）」號拔錨向西北方疾

駛，八重山艦從後追蹤趕上臨檢該船內部，發

現船上有超過1,500位中國人，明顯是戰敗匪

賊，以未帶軍隊乃加以釋放。有地司令長官得

到八重山艦通報後，認為仍有可疑之處，命令

再加嚴查。八重山乃立即轉舵向西疾駛，因距

上次臨檢已超過2小時，暮色籠罩海面，難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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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國際通用信號聯絡，是以認為可先航抵廈門

等待「得利士」號，在21日航扺距廈門港10海

浬處停船等待，不久「得利士」號抵達，八重

山艦掛出信號，該船停航，乃由副艦長和軍官2

人、水兵若干人及認得劉永福的大本營所屬人

員上船，命令船長要求船員及乘客全部在甲板

上排隊，一一和劉永福照片作對照，嚴格查驗

約10個小時。期間軍官亦指揮水兵搜索船內，

終未能發現劉永福，八重山艦才解放得利士

號，於24日回到安平。

圖1   劉永福見勢不可為準備有條件讓出臺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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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10月28日，在廈門日本軍方人員通知劉永福剃鬍

鬚藏匿鍋爐室，到廈門後投宿店家，在10月26日上午10

時，土兵們即擁著他向水師提督衙門領取旅費回廣東。

但也有報告他抵廈門後，當地官吏依北京政府命令準備

逮捕他，所以他就前往漳州府云云。也有稱劉永福上得

利士號後，是住在輪機長房間，八重山艦人員進行搜索

時藏在煤炭倉庫或水桶之中。而所以能如此，是因為船

長取得劉永福數萬元的好處所致，而在金錢收受手續上

是由在稅關任職洋人及船隻代理店經手。除以上說法，

還有清人達鳳翺說劉永福在廈門停留二天後赴汕頭，顯

然資料來源相當混亂。不過就實際情況而言，雖然或許

劉永福有徐圖再舉意圖，但終究他所採取的卻是難為難

堪的敵前逃亡而已，他竟可丟下原是同甘共苦的同袍逃

脫，致使餘眾群龍無首，根本未能進行有組織的對日作

戰行動。若是落入日軍手中而遭屠戮亦屬無計可施，所

幸總督府方面僅是未和清國協商，逕自片面以運輸船送

回大陸沿海地區而已。

二、英國的究責

對於八重山軍艦在公海上攔截得利士號強迫停船接

受臨檢，而且又不能發現抵抗日本軍的領袖人物—劉永

福，此種違背國際法的行為，自非當時國勢如日中天的

大英帝國所能容忍。於10月22日即由英國東洋艦隊司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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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亞歷士．布雷（Alex. Buller）以書信利用軍艦送到安

平，詢問當時率領日本海軍最重要艦隊—常備艦隊的有

地品之允司令長官，要求他對於麾下八重山艦採行措施

是否有違國際法及是否出自有地氏的命令作答覆。

敬啟者：

依據駐清國廈門港領事之報告，英國汽船得利

士號搭載800位乘客（主要是婦女小孩），於10

月20日日沒前約2小時由臺灣港口出航，被日本

軍艦八重山號進行臨檢，在查閱該船日誌之後

允許出航。然而八重山艦在隔日的21日，於距

離廈門港15海浬的外海上，再要求該船停航，

向之派遣臨檢人員，要強制帶走5名船客，以船

長未允諾，在強留船上10小時後，始對該5名乘

客有附加條件之下，允許船隻航行。

軍艦八重山的處理方式，經認為是違反施行於

公海的國際法，故依職務進行照會，並請立即

回覆。

而在21日八重山採行措施是否出自足下之命

令？是否取得足下之認可？

出征臺灣之日本艦隊司令長官閣下鈞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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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2   英國艦隊司令官詢問信函原文

抄本

圖4  英國艦隊司令官詢問書信日文譯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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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地司令長官在10月26日作了回覆：

10月22日貴信函誦悉。有關查詢軍艦八重山號

臨檢英國汽船「得利士」號之意旨敬悉。如您

所知當時是征服臺灣島上的殘留中國兵及土匪

的時期，要臨檢的是出入安平附近的船舶，致

於臨檢外洋外國船舶且準備帶走船客，係屬本

人命令以外事項。

「得利士」號在10月20日由安平港出航之時，

因有搭載殘留士兵嫌疑，乃由八重山艦進行臨

檢，因為臨檢並不完善，乃由本人再行下令臨

檢。然而依據八重山艦長之報告，當時該船恰

從安平港出航，所以接續在海洋上進行臨檢，

在取得該船長承諾後，查閱人名等，發現有抵

抗我軍的人員，乃欲將其帶走，經和船長協

商，以船長未答應，並未強加要求。另外，八

重山艦長在海上臨檢「得利士」號，係在這之

前於安平港臨檢該船之後，收到本官再臨檢命

令之所為，是在過程中不得不為的手段，特此

先行作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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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在東京的英國公使館亦迅速對此事進行

反應，收到英國駐廈門領事對此事的通知後，在東京駐

日公使薩道義（Sir Ernest Mason Satow）立刻在10月24

日向日本臨時代理外務大臣西園寺公望提交未署名外交

備忘錄，稱接獲本國政府訓命，要求日本政府提出為何

日本軍艦在公海上攔截英國船隻並進行臨檢作說明。但

在前一天，薩道義已先非正式和伊藤博文首相對此事件

有了接觸。

圖5  有地常備艦隊司令長官答覆英國艦隊司令書信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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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1895年10月23日薩道義的日記中就提到此日已

非正式將「得利士」號在公海上被迫停船接受臨檢的事

件告知伊藤博文首相，但在本國下達指示之前並不準備

和日本外務大臣就此事進行交涉，惟談話中也勸請伊藤

首相以電報和艦隊司令長官進行查詢。而在隔天英國首

相索爾斯伯利候爵（Marquess of Salisbury）即來電報詢

問日本政府如何準備回答這個問題。而依薩道義日記顯

示，日本政府不只是「得利士」號問題，像是約略同時

發生的朝鮮閔妃暗殺事件，清廷賠款等事項也都會事先

告知或徵詢英國公使的意見。

日本方面對於此事件之處置，首先是徵詢外務省

顧問美國人德尼遜（Henry Willard Denison）對此事件的

意見，他表示此舉並非國際法所允許，因為要實施正當

防衛，在海洋上進行臨檢，必須是臨檢國知曉有搭載反

叛人員船隻欲航向本國所占有領土時始得為之。所以若

是「得利士」號船上搭載對日本不利人員由清朝領土航

向臺灣時，因其危險性是很確實而且有急迫性，所以日

本軍艦對之可適用自衛原則，對之進行臨檢以防止對日

本不利人員入境。而八重山艦的作為是欲逮捕離開臺灣

者，違反國際法，可視為侵害船旗國船隻的權利，英國

政府有要求1、謝罪2、賠償船隻損失3、處罰八重山艦

艦長4、向國旗發射禮炮的權利。所以最好日本政府要

儘快明白陳述該處置並不恰當並表達遺憾，並且也要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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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賠償船隻所受損失，以避免第3、第4種最壞情況的出

現。

同月25日代理外務大臣西園寺公望函請西鄉從道

海軍大臣調查事實真相。11月3日東京接獲樺山臺灣總

督報告對「得利士」號的行動並不適當，外務省派出政

務局長中田敬義先向薩道義作說明，11月6日正式以不

具名外交備忘錄向英公使承認是因為軍艦誤解訓令所導

致違反國際法的行為，日本對此事深表遺憾，對「得利

士」號所受到損失，準備給與十足的賠償。對此英國公

使在11月19日面交西園寺代理外務大臣，英國對此事

件的要求，除了日本已表示遺憾及準備賠償外，還要求

先前美國籍外務省外交顧問提出要極力避免向英國國旗

發射禮砲的要求。對此要求，西園寺大臣深感為難，在

26日、27日幾乎是懇求的請英公使發電報給英首相，希

望解決發射禮砲問題。但英公使不為所動，主要是他對

於日本海軍於1894年7月引發的高陞號事件不以為然，

日本海軍也不解決這年5月發生的英船和浪速艦碰撞事

件，認為都是日本海軍傲慢態度下的產物，本人並不想

讓步。但還是提出或可改提處罰引發事件的海軍軍官方

式，並且還需要將事件往返英日兩件外交文書刊登官報

來代替發射禮砲，西園寺不得不在27日表示同意。為解

決此禮砲問題，這年12月5日日駐英加藤高明公使面見

英首相後發電文表示英國似乎不至於對此作強硬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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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來加藤公使送來報告中顯示，英首相曾微笑陳述日本

海軍軍官未研究國際法是遺憾之事，加藤公使只能回答

此為日本首次對外戰爭，致有此失敗來作答。12月6日

英外務次官以私信致函加藤公使，正式表示不對日本強

求施放禮砲，日本方面才真正定下心來。

三、英國讓步原因探討

當時是世界超強的英帝國，何以會對日本讓步，

在薩道義日記之中似可略窺端倪，在第一次向日本西園

寺公望代理外務大臣提交不具名外交備忘錄的10月24

日，英國阿姆斯壯造船廠亞洲地區代理人丹麥人聞德

（Balthasar Münter）求見，帶來日本海軍準備新建一等

戰艦4艘、7,000噸級一等巡洋艦3艘、4、5,000噸級二

等巡洋籃4艘，其他也計畫建造諸多小艦艇的消息。建

造費用就要1億8,000萬圓，再加上裝備費還另需5,000

萬，希望英公使能協助美言幾句以取得訂單。公使回答

強要日本購買，此種作法就強國英國而言並不適合，但

可換個角度強調黃海海戰時英國人對本國製造軍艦的表

現引以為傲，日本人若有同感，因而向英國購買軍艦，

那麼英國國民會視為是日本人感謝的一種表示，因而感

到滿意。本質上英國公使會扮演讓伊藤首相曉得英國人

不是對日本購買軍艦一事漠不關心。由此可以看出造船

公司遠東地區代理人聞德和薩道義密切合作的一斑。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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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中自然也包含武器商人如何能事先得悉情報不可告人

的一面。但總而言之，後來的結果，日本在日俄戰爭時

以6艘戰艦及新建6艘一等巡洋艦為主力的12艘軍艦中，

共有10艘是英國取得訂單，而阿姆斯壯造船公司就取得

6艘軍艦建造契約。而在明治29年（1896年）11月15日

日記中記載聞德得悉日本建軍艦的秘密計畫，在在印證

武器商人的能耐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。

而在另一方面，「得利士」號事件中心人物劉永

福，後來也終究難有任何大作為，最後在進入民國後老

死廣東欽縣，至於有地品之允常備艦隊司令長官，在事

發之年的11月16日離開現職，12月19日編入後備役，

這時常備艦隊已在11月22日脫離樺山總督的節制而回歸

日本內地了。而因臺灣情勢並不平靜，明治29年（1896

年）4月起分北中南三地區，各駐有一混成旅團，陸軍

發言力陡增，在這年6月樺山總督去職後，一直到大正

8年（1919年）10月，臺灣總督職一直都由陸軍軍人擔

任。至遭攔截的「得利士」號，其母公司英人在香港經

營之道格拉斯汽船公司，依刊登官報外交文書顯示是該

公司主動放棄求償權利，但不數年即因不敵總督府直接

給與競爭對手補助的命令航線政策，不得退出臺灣—香

港航線，是最大輸家。而日本海軍收受巨額回扣問題，

則遲至大正3年（1914年）1月才被發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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